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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64    证券简称：豫金刚石   公告编号：2011-002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年1月23日，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专

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通知送达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与会人员。会议于2011年1月28日召开，董事长郭留希

主持会议，公司全体董事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参加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 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进一步规

范创业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的通知》的要

求，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如下修订： 

1、原公司章程： 

第二十八条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

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 1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

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

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

不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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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修改为： 

第二十八条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

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 1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

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

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

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

不超过 50%。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

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

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本公司股

份发生变化的，仍应遵守上述规定。 

2、原公司章程：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定期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10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临时会议： 

（一）董事长认为必要时； 

（二）1/3以上董事联名提议时； 

（三）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时； 

（四）监事会提议时； 

（五）1/2以上独立董事提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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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理提议时； 

（七）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召开时； 

（八）《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现修订为：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定期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两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10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临时会议： 

（一） 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时； 

（二） 1/3以上董事提议时； 

（三） 监事会提议时； 

（四）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章程》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修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

制度>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进一步规范创业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的通知》(深证上〔2010〕355号)的要求，对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行如下修

订： 

原制度 

第十八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在下列情形下不得

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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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一定期限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票且尚

在承诺期内的； 

（四）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现修改为： 

第十八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公司股份在下列情形下不得

转让： 

（一）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半年内；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

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 

（四）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报离职

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五）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一定期限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票且尚

在承诺期内的； 

（六）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详见中

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 年修订)》，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

条款进行如下修订： 

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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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临时会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 10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

临时会议： 

（一）董事长认为必要时； 

（二）1/3以上董事联名提议时； 

（三）代表 1/10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时； 

（四）监事会提议时； 

（五）1/2以上独立董事提议时； 

（六）经理提议时； 

（七）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召开时； 

（八）《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现修改为： 

第六条  临时会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10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

临时会议： 

（一） 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提议时； 

（二） 1/3以上董事提议时； 

（三） 监事会提议时； 

（四）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赞成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提议召开公司201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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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提议于2011年2月15日（周二）早上10:3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11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郑州华晶金刚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年1月28日 


